关于湖南骏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等企业不予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的公告
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《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，经审查，决定不准予以下企业行政许可：
一、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新申请类
湖南骏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（新申请承装四级、承修四级、承试四级），因人员不满足许可条件，决定不予许可。

湖南共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新申请承装四级、承修四级、承试四级），因人员不满足许可条件，决定不予许可。
湖南永金电力有限公司（新申请承装四级、承修四级、承试四级），因人员不满足许可条件，决定不予许可。
湖南荣通电力建设有限公司（新申请承装四级、承修四级、承试四级），因人员不满足许可条件，决定不予许可。
湖南宏盛电力建设有限公司（新申请承装四级、承修四级、承试四级），因人员不满足许可条件，决定不予许可。
湖南玉霄电力工程有限公司（新申请承装四级、承修四级、承试四级），因人员不满足许可条件，决定不予许可。
湖南沣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新申请承装四级、承修四级、承试四级），因人员不满足许可条件，决定不予许可。
二、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事项变更类
湖南鸿安电力建设有限公司（原承装类二级、承修类三级、承试类三级，现升级承修类二级、承试类二级），因人员不满足许可条件，决定不予许可。
湖南永杰电力建设有限公司（原承装类四级、承修类四级、承试类四级，现升级承装类三级、承修类三级、承试类三级），因人员不满足许可条件，决定不予许可。
湖南安格电力建设有限公司（原承装类三级、承修类三级、承试类四级，现升级承试类三级），因人员不满足许可条件，决定不予许可。
湖南迅安电力建设有限公司（原承装类四级、承修类四级，现增项承试类四级），因人员不满足许可条件，决定不予许可。
以上企业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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